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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乡
我局于2025年9月24日对你公司塔什库尔干县阿格铜矿勘探中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公司2024年度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阿格铜矿勘探中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行为，涉嫌违反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矿产资源勘查投入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的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2）勘查许可证；（3）实地勘查照片及勘查工作记录（4）勘查方案、年度投入报告；（5）《加快地质勘查工作的整改通知》。
我局已于2025年10月9日依法向你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2025年10月15日依法向你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听证。
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原发证机关可以吊销勘查许可证:（一）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备案、报告有关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二)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三）已经领取勘查许可证的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佟止拗查工作满6个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第九条“探矿权人未宪成最低勘查投入，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子以罚数并再次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原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其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实际投入不到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的50%的，逾期不改正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救”等规定，我局对你公司作出处以罚款45000元（肆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教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塔什库尔干县自然资源局财务室领取罚没款缴费通知单，将罚没效缴至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财政局指定账户。逾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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